
 

 
 

  稅式支出評估作業流程圖(業務主管機關提案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一 

否 

否 是 

立法院三讀通過 

是 

行政院 
審查未過 

否(複評通過) 

是 

是 

是 

不可行 
(複評未過) 可行(複評通過) 

否 
複評 
未通過 

1.依「稅式支出評估基本規範完整格式」研提稅式支出評估報告 
2.自行評估每年度稅收損失金額是否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 

制（訂)定或修正稅式支出法規 

1.會同財政部與行政院主計總處估算稅收損
失金額及研擬財源籌措方式 

2.邀集財政部、行政院主計總處、國家發展委
員會等相關機關及學者、專家會商可行性 

否 

業務主管機關另
擬替代方案 

稅式支出評估報告送
財政部複評 

法律案及應經行政院核定或
發布之法規命令案:由業務主
管機關將稅式支出法規、評估
報告及公聽會會議紀錄陳報
行政院。但法規命令案未舉辦
公聽會者，免附會議紀錄 
 

無須經行政院核定或發布之法
規命令案:由業務主管機關自
行依法律授權發布，並將稅式
支出評估報告送立法院財政委
員會及相關委員會，如舉辦公
聽會，應併附公聽會會議紀錄 
 

不提稅式支出法規
結案 

替代方案如為制
(訂)定或修正 
稅式支出法規 

 

應經行政院核定或發布之法規命令案: 
1. 業務主管機關或行政院依法律授權發布 
2. 業務主管機關將稅式支出評估報告及公

聽會會議紀錄送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及相
關委員會 

業務主管機關應於稅式支出法規公(發)布之日起十五日
內，將稅式支出評估報告登載於機關網站 

稅式支出法規公(發)布施行後，業務主管機關應檢視稅式支出法規預期效益之達成情形，定期
檢討評估實施成效並公開於機關網站 

財政部複評每年度稅收損失金
額是否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 

 

業務主管機關評估採行稅式支出是否必要、可行及有

效 

法律案： 
1. 稅式支出法律由行政院依規定送請立法院審議 
2. 業務主管機關將稅式支出評估報告及公聽會會

議紀錄送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及相關委員會 

業務主管機關應於稅式支
出法規命令發布之日起十
五日內，將稅式支出評估
報告登載於機關網站 

行政院審查通過 
 

業務主管機關檢核確認是否構成有害租稅慣例 

1. 業務主管機關應於法律三讀、法規命令發布之日
起一個月內另提出補充報告送財政部 

2. 經財政部函復確認後十五日內登載於機關網站 

通過之稅式支出法規是否影響原評估報告之稅收損失金額 




